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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批准
北京市 2024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

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

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：

经国务院批准，近日财政部下达本市 2024 年新增地方政府

债务限额（以下简称新增限额）1126 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 168

亿元、专项债务 958 亿元。为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，强化地方

政府债券资金在促投资、稳经济、补短板中的积极作用，充分发

挥其成本低、期限长的优势，促进本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，

拟足额安排使用，其中市级 213.46 亿元、区级 912.54 亿元。2024

年 1 月，已将提前下达 2024 年新增限额 603 亿元安排情况纳入

年初预算草案，并经市十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其中市

级 144.84 亿元、区级 458.16 亿元。

统筹考虑财政部下达本市 2024 年新增限额、重点项目债券

资金需求、高风险区降低债务风险等级等因素，本次预算调整拟

根据财政部下达的债券类型，安排剩余新增限额 523 亿元用于发

行新增政府债券（一般债务 75 亿元、专项债务 448 亿元），其中：

市级 68.62 亿元、区级 454.38 亿元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《北京市预算审查监督条

例》有关规定，在执行中需要增加举借债务数额、增加预算总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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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的，应当编制预算调整方案，并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。

本次拟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、增加预算总支出纳入市级预算调整

方案，其中：2024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由 5670.56 亿元

调整为 5745.56 亿元，总支出由 5670.56 亿元调整为 5745.56 亿

元，收支均增加 75 亿元；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由 2047.24

亿元调整为2495.24亿元，总支出由2047.24亿元调整为2495.24

亿元，收支均增加 448 亿元。

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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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批准
北京市 2024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

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议案的说明

——2024 年 7 月 24 日在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

北京市财政局局长 韩杰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受市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将北京市 2024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

限额及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作如下说明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本市 2024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安排方案

（一）新增政府债务限额情况

经国务院批准，近日财政部印发《关于下达 2024 年新增地

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4〕47 号），下达本市 2024

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（以下简称新增限额）1126 亿元，其

中一般债务限额 168 亿元、专项债务限额 958 亿元。2023 年 12

月，财政部提前下达本市部分 2024 年新增限额 603 亿元（一般

债务限额 93 亿元、专项债务限额 510 亿元），已纳入年初预算草

案，并经市十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审查批准。

本市 2024 年剩余新增限额 523 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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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、专项债务限额 448 亿元，拟纳入本次预算调整方案。（新

增限额情况见表一）

表一：2024 年新增限额情况

（单位：亿元）

债务类型
2024 年新增

限额总额度

提前下达

2024年限额

已纳入年初

预算安排

拟纳入本次

预算调整安排

合 计 1126 603 603 523

一般债务 168 93 93 75

专项债务 958 510 510 448

（二）新增限额安排方案

为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，强化政府债券资金在稳增长、促

投资、补短板、惠民生中的积极作用，促进本市经济社会持续健

康发展，按照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及全市重点任务、有效防控债务

风险等原则，拟足额安排使用财政部下达的剩余新增限额 523 亿

元（一般债务 75 亿元、专项债务 448 亿元），其中：市级 68.62

亿元、区级 454.38 亿元。重点用于城中村改造、棚户区改造、

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、交通基础设施、教育、医疗、水利、

生态环保、乡村振兴、老旧小区改造等领域支出。

此外，拟调整使用年初已提前下达的新增限额 66.41 亿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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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为：调整大兴区、怀柔区专项债务限额 61.92 亿元，用于其

他区符合条件的项目；调减两个市级轨道交通专项债项目 4.49

亿元，后续用于市级其他符合条件的项目，主要是两个项目已统

筹超长期特别国债等低成本资金予以保障。重新安排使用上述限

额不改变原有限额市区结构。

二、2024 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要求，经市人大批准的市本

级预算，在执行中需要增加或者减少预算总支出、调入预算稳定

调节基金以及增加举借债务数额的，应当编制预算调整方案，并

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。

本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

要适度加力、提质增效的有关决策部署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工作

要求，严格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，增强财政宏观调控效能，有

效防控政府债务风险，结合本市实际需求，统筹使用新增地方政

府债务，编制本次市级预算调整方案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调整

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由市十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批准

的 5670.56 亿元调整至 5745.56 亿元，增加 75 亿元，具体为：

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由 93 亿元调整至 168 亿元，增加 75

亿元。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由市十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批准

的 5670.56 亿元调整至 5745.56 亿元，增加 75 亿元，其中：市

级支出由 5263.62 亿元调整至 5267.62 亿元，增加 4 亿元，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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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安排南水北调配套工程；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支出由

0 亿元调整至 71 亿元，增加 71 亿元，主要是转贷用于各区重点

项目。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。（增减情况见表二）。

表二：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规模增加情况

（单位：亿元）

总收入增加 总支出增加

项 目 金 额 项 目 金 额

合 计 75 合 计 75

1.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

入(新增)
75

1.市级支出 4

2.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

支出(新增)
71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

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由市十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批

准的 2047.24 亿元调整至 2495.24 亿元，增加 448 亿元。具体为：

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增加 448 亿元。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

总支出由市十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批准的 2047.24 亿元调整至

2495.24 亿元，增加 448 亿元。其中：市级支出增加 64.62 亿元、

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增加 383.38 亿元。市级政府性

基金预算收支平衡（增减情况见表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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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：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总规模增加情况

（单位：亿元）

总收入增加 总支出增加

项 目 金 额 项 目 金 额

合 计 448 合 计 448

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收入(新增)
448

1.市级支出 64.62

2.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支出

(新增)
383.38

三、下一步工作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政府债务管理有关政策要

求，重点抓好以下工作。

一是加快新增债券发行使用。按照“资金跟着项目走”原则，

尽快向各区下达新增债务额度，履行预算调整法定程序。本年度

新增债券发行期限为 2 年至 20 年，市级债券项目的发行费和还

本付息资金纳入当年市级预算统筹安排，区级债券项目的发行费

和还本付息资金由各区负担。继续按项目实施时序，采取分批精

准发行方式，合理安排后续发行计划，及时拨付下达债券资金。

督促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加快资金使用，定期向各区通报债券资

金支出进度，推动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，防止资金沉淀或闲

置。

二是强化债券资金绩效管理。加强政府债券全生命周期管

理，合理把控政府债务规模，有效发挥债券资金带动扩大社会投

资积极作用。抓好项目常态化储备，做实项目事前绩效评估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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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目标设置作为安排债券资金前置条件。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和

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“双监控”，动态评估绩效目标完成程度。

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与下一年度债券额度分配挂钩，确保管好

用好债券资金。

三是做好政府债务信息公开。严格落实政府预决算信息公开

要求，健全完善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内容，提高政府债券发行使用

透明度。主动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，邀请委员、代表到政府债券

项目实地调研，参与项目事前绩效评估、事中绩效跟踪、事后绩

效评价，发挥多种监督方式的协同效应，努力形成监督合力，进

一步规范政府债券管理使用。

四是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。健全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指标体

系，定期组织评估市区两级债务风险状况，研判债务风险，定期

通报债务风险情况。积极防范政府债务风险，严格落实本市具体

化债方案，做好中长期偿债能力测算，合理安排偿债资金，稳妥

化解部分高风险区域债务，实现债务风险合理可控，坚决守住不

发生区域性、系统性风险的底线。

议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，请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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